
六成无户口人员因为超生

其中，６０％以上是超生人员，这与一些地方长期将

计划生育等政策与户口登记捆绑有直接关系。为了落实

计生工作，一些地方把上户口作为控制超生、确保社会

抚养费征收的条件，造成“不交超生罚款就不让落户”

的现象

还包括未婚先育、未主动上户口、迁移证丢失等，有个人不够重视和

办理程序繁琐的原因，也有一些部门工作方法简单的因素

“黑户”的来源

“黑户”问题由来已久，影响

深远。目前，全国１３００余万无户口

人员，大多没有社会保障，在出

行、工作和受教育等方面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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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齐静

1月14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我省行政执法和行
政执法监督工作情况进行了说明，并对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
进和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行了解读。
今年，我省将全面建立行政执法人员退出机制，参加考试和年审不合
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将注销行政执法资格证件。

建立执法人员退出机制

行政执法人员经常与群众打交道，只有他们的法律知识和职业素
养过硬，才能真正实现文明公正执法。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周立军介
绍，目前，全省持有山东省行政执法证件的执法人员大约25万人，如
何管理这一庞大的执法队伍直接影响着我省行政执法的质量。

周立军表示，我省行政执法人员将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参加公共
法律知识、专业法律知识和职业素养等培训，经考试合格取得行政执
法证件后方可上岗；推行行政执法人员平时考核制度，考核结果将作
为执法人员职务级别调整、交流轮岗、教育培训、奖励惩戒的重要依
据。2016年底前，各级、各部门将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一次严格清理。

“其中，公共法律知识考试采取网上考试的方式，全省统一考试
方式、统一考试内容、统一考试合格标准，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每四年
参加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将注销行政执法证件。”省政府法制办行
政执法监督处处长孙成文介绍。

为了督促行政执法人员不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职业素养，我省
还明确了行政执法人员退出机制，要定期清理、确认行政执法人员资
格，对不合格的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暂扣或注销其行政执法证件。

“目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建立退出机制。一是实行执法证件
审验制度，对行政执法证件每两年审验一次，在审验过程中，对执
法人员资格和执法证件开展专项清理，审验合格后方可继续持证上
岗。对于不合格的人员，取消执法资格。二是通过四年公共法律知
识更新培训考试。考试不合格的，将注销其行政执法证件。”孙成
文告诉记者。

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

执法留痕不仅可以有效监督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操作过程，一
旦执法人员与被执法人员发生冲突，也能够第一时间查阅执法记
录，妥善处理相关问题。今年，我省明确提出要建立行政执法全过
程记录制度。

周立军表示，目前，我省交警、安监、质监等部门已经配有执法
监督仪器。下一步，我省将在行政执法部门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全过程
记录制度，明确记录规则和程序，运用执法办案信息系统、现场执法
记录设备、视频监控设施等手段，对立案、监督检查、调查取证、送
达等多个环节进行纸质和音视频记载，确保随时随地能够获得行政执
法过程的第一手资料。

此外，省政府法制办还在研究制定山东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实
施办法，准备通过运用科技手段，实现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程序
网上流转、执法活动网上监督，建立起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制
度，探索行政执法信息与社会信用信息数据联动机制。

国办发文明确凡是无户口人员都能办理户口登记

八类无户口人员，分别如何落户

山东行政执法人员
上岗须过考试关

证件审验不合格将取消执法资格

“黑户”问题由来已久，成为我国
社会治理的“盲点”。1月１４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
记户口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的户口登
记问题。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目前，全国约
有1300万人口没有户口，成为俗称的
“黑户”，其中６０％以上是超生人员。
对这些长期以来望“户”兴叹的无户口
人员来说，《意见》的一大亮点，是针
对无户口人员的不同情况分别提出落户
方案：

——— 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无户口
人员。“超生”、非婚生育的，可凭
《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户口
簿、结婚证或非婚生育说明，自愿选择
随父或随母落户。申请随父落户的，还
需提供亲子鉴定证明。

——— 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无
户口人员。在助产机构内出生的，本人
或者其监护人可向该助产机构申领《出
生医学证明》；在助产机构外出生的，
本人或者其监护人需提供亲子鉴定证
明，向拟落户地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委托机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获得
《出生医学证明》后，再提供父母一方
的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
申请落户。

——— 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无
户口人员。当事人可向民政部门申请按
照规定办理收养登记，凭《收养登记
证》、收养人的户口簿申请落户。１９９９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决
定》施行前收养子女未办理收养登记
的，当事人可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事实
收养公证，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尚未办
理户口登记的，可以凭公证书、收养人
户口簿申请落户。

此外，《意见》还为被宣告失踪或
者宣告死亡后户口被注销人员，农村地
区因婚嫁被注销原籍户口的人员，户口
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有效期限造成的
无户口人员，我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
籍人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以及其他
无户口人员等规定了详细的落户政策。
这意味着，凡是无户口人员，不管是什
么时候、什么原因产生的，都要及时为
他们依法办理户口登记。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黄双全表
示，《意见》出台之后，各地公安机关
将抓紧研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清理户
籍管理相关政策文件，与《意见》规定
不一致的及时修改或废止。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没有户口，简直寸步难行。”广
东东莞市袁女士的第二个孩子属于“超
生”范畴，由于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
孩子的户口在２０１５年前一直未能办下
来。“不能上公立小校，升中学的问题
更是想都不敢想。想出去玩吧，还买不
了机票、火车票。”她说。

如果说人们重视户口，不如说重视的
是户口簿上附着的教育、社保等种种社会
福利。无户口人员圆了“户口梦”，各项
保障措施能否跟上？

“无户口人员办理户口登记后，可根据
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并享受相应
待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积极做好相
关政策衔接，为新登记户口人员参加社会保
险提供服务和便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村社会保险司农保处处长汪圣军表示。

“上学难”一直以来是无户口人员
反映最强烈的难题之一。教育部基础教
育一司副司长杜柯伟坦言，虽然国家并
未将有户口作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
教育的条件，但实际上仍有一部分无户
口的适龄儿童未能正常入学就读。

“教育部门将进一步贯彻落实有关规
定，保障新登记户口人员接受教育的合法
权益。”杜柯伟明确表示，县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全面掌握辖区内居住的新登记户口和
暂无户口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情
况，立即安排就近入学。必要时，可以先入

学后办理户口登记手续。此外，学校需为所
有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建立学籍和学籍档
案，对于新登记户口、暂无户口学生与其他
学生一视同仁，不得收取任何额外的费用。

《意见》还提出，事实收养的无户
口人员登记户口需要先办理收养登记或
进行事实收养公证。对此，民政部社会
事务司巡视员甘薇薇表示，符合当前收
养法等规定条件的，由民政部门依照现
有规定依法为其办理收养登记，公安机
关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暂无相关规定
的，民政部将加强调查研究，尽快研究
制定相关配套措施。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岳经纶
建议，民政部门可以利用移动互联网等技
术手段为申请者提供清晰准确的要件须
知，避免申请者跑冤枉路。同时也要加强
与公安部门合作，防范拐卖人口、犯罪分
子等借机洗白。

依法登记户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
基本权利。早在１９８８年，原国家人口计生
委就与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出生
登记工作的通知》，要求任何地方都不得
自立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的规定，
此后也多次重申这一规定。

“户口登记的本来意义就是反映真实
的人口信息。”岳经纶认为，《意见》的
出台有望让我国户口登记回归本位。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落了户
福利保障能否跟上

■焦点

□ 大众报业记者 杜洪雷

依法登记户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
项基本权利，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还
存在政策性障碍等因素，部分公民无户口
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其实，近年来，我
国已着手解决无户口人员“落户”问题。
２０１０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后，全国公安
机关通过开展户口登记管理清理整顿工
作，先后为１０００多万无户口人员登记户
口。同时，一些地方也相继出台政策，解
决户口与计生“挂钩”问题。

2014年2月，省公安厅就下发《关于进
一步规范出生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新生儿落户只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
等资料，对于无法取得《出生医学证明》的
凭亲子鉴定也可落户。通知特别强调，对未
婚生育、计划外生育、超计划生育等违反计
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绝不允许随意设
立任何前置程序和附加条件，绝不允许推
诿扯皮、久拖不决甚至拒绝受理。

新政策实施2个月，就办理1岁以
上人员出生登记1 2万余人。当时，很
多 派 出 所 户 籍 民 警 的 工 作 量 明 显 加
大，有的派出所一天能够办理200多个
落户手续。

据了解，目前，我省计划外生育人口
的落户已经不是太大的难题，面临的困难
在于未办理收养手续的收养无户口人员。

山东：收养无户口
人员落户最棘手
计划外生育人口落户难度不大

□ 本 报 记 者 郭 炉 赵洪杰
本报通讯员 孙春晓

腊月时节，淄博市淄川区法家村的
两个上千立方的秸秆制沼大罐仍在热火
朝天地运转，产生的沼气作为清洁燃气
输送到全体村民家中；沼液、沼渣则进
入村里的“大自然生态果蔬采摘园”，
成为种植生产绿色放心果蔬的高级有机
肥料。

“建一处大型沼气工程，解决一个
农村居民小区用气，形成了一个循环农
业产业体系。”淄博是生态循环农业示
范市，市农业局局长许子森介绍，按照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发展原
则，全市已经建成生态能源示范村8 6
个，村内 1 0 0 % 耕地实施测土配方施
肥，农药、化肥减施率超过30%；通过
入沼、还田、沤肥等方式使人畜粪便利
用率达到100%；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
效控制。

据了解，我省农业复种指数、资源利
用系数、化肥农药施用量在全国是最高
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透支严重。

1月14日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直面
现实问题，明确提出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和
高效利用，大力开展化肥农药减量行动，
实施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
理，对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生
态严重退化区开展综合治理，确保农业环
境恶化的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近年来，我省化学农药、化肥、地膜
等农资产品的投入量大幅增加，但农药利
用率仅有20%-30%，约70%的农药被浪费
并污染了环境，畜禽粪便污水处理能力滞
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全省
30%的大棚出现板结，20%的大棚出现盐
渍化。

为加强农业环境治理，2014年，我
省出 台 《 山 东省耕 地 质 量 提 升 规 划
（2014—2020年）》，要求对全省980

万亩PH值小于5 . 5的酸化土壤进行改
良，其中项目核心区12个县(市、区)500
万亩；对全省260万亩土壤盐渍化和土
传病害比较严重的设施菜地进行修复，
其中项目核心区31个县(市、区)130万
亩。2015年，我省出台《关于打好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提出
到2020年，化肥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
以上，农药利用率提高到40%以上，不
可降解标准地膜回收率达到90%以上，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

记者从省供销社获悉，土地托管成为
我省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全省
土地托管面积达到1360万亩，其中全托管
215万亩，化肥、农药使用量均减少20%
左右。

全省农村工作会提出，积极推进农业
绿色化、标准化生产，用“生态循环”破
解农业面源污染。深入开展耕地质量提升
计划，今后五年实现全省全覆盖。加强高
标准农田建设，力争到2017年建设粮食高
产创建田2280万亩，到2020年高标准农田
面积达到6000万亩。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
业，推广水肥一体化等节水节肥技术，实
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

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和高效利用。促进
农业资源利用方式由高强度利用向节约高
效利用转变。要坚守耕地红线，实施山水
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让超载的资
源环境修养生息，做到不欠新账，逐步归
还旧账。对中央提出的轮作休耕试点，我
省将积极争取，稳妥推进，省市财政都将
拿出资金予以支持。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打造全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最放心地区。全面推进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市建设，在全国率先建成食品
安全省。要实行最严格的投入品生产使用
和监管制度、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建立
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信息平台，健全
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
管体系。

我省将开展化肥农药减量行动

“生态循环”破解农业污染

□记者 郭炉 赵洪杰 报道
本报济南1月14日讯 今天，记者从

全省农村工作会议获悉，2015年，山东全
面夯实了“三农”家底。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攀上新台阶。粮食
总产稳定在900亿斤以上，2015年达到
942 . 5亿斤，实现“十三连增”。

农民生活水平实现新提高。预计2015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00元，
“十二五”年均增长10 . 2％，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由2010年的2 . 85:1缩小到2015年
的2 . 43:1。精准扶贫成效明显，连续5年
每年脱贫人口超过100万人。

农村改革实现新突破。以农村产权制

度为核心的各项改革深入推进，全省8981
万亩耕地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占全部耕地
面积的80 . 2％。92个县市区建立农村综合
产权流转交易市场，109个县市区开展农
村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服务主体快速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农业龙头企业总数达到20万个，社
会化服务组织20万个以上，万余个村（社
区）完成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任务。

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全
省建成集聚型农村新型社区 6 4 9 0个，
1400万人改善了居住和生活条件；实现
城乡环卫一体化村庄全覆盖，68 . 5％的
村庄达到了五化标准。

109个县市区去年开展
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试点

□记者 赵洪杰 郭炉 报道
本报济南1月14日讯 去年以来，厄

尔尼诺现象愈演愈烈，目前已达极强标
准，并将持续到今年春季，过程与1997/
1998年高度相似，给农业生产、防汛抗旱
等带来较大影响。

省农村工作会议要求，面对这种形势，
各级一定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当前，要抓
住冬春水利施工黄金季节，认真组织实施
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小农
水重点县、骨干河道和中小河流治理、病险
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山洪灾害防治等项目，
全力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受去年播种期间部分旱情较重影响，

全省小麦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12 . 5万亩，
出现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下滑。冬前总体
苗情为“十二五”以来最差的一年，其中一
类苗比上年减少5 . 3个百分点，占44 . 9%；
二、三类苗分别比去年增加1 . 3和5 . 5个百
分点，占36 . 8%、16 . 2%。由于去年小麦统
一供种面积明显减少，种子包衣等技术措
施不到位，加之小麦播种期延长，部分地区
没能在冬前除草关键期进行化学除草，病
虫草害发生存在较大隐患。

虽然当前苗情总体不如往年，但丰收
的基础仍然存在，会议要求各地要抓住当
前墒情较好的有利时机，搞好分类指导、
科学运筹肥水，努力促进苗情转化升级。

厄尔尼诺现象
将持续到今年春季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1月14日讯 举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有奖！今

天，记者从省安监局获悉，近日，在对举报事实查实的情况下，省安
监局按照我省新修订的相关管理办法，决定对3名安全生产非法违法
行为实名举报人分别给予1 . 5万元、1万元、1万元的奖励。

去年11月起，山东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
集中行动。在接到这3起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举报后，省安监局按
照有关规定，立即组织行政执法人员于2015年11月27日、12月11日和
12月14日，分别赴梁山、金乡、临朐等地对举报情况开展核查。

经查，济宁市梁山县吉庆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在经营许可证载明的
储存地点以外的8处窝点，非法储存烟花爆竹C级产品14906件。执法
人员现场责令该企业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并责成梁山县安监局对其按
处罚上限罚款3万元。

济宁市金乡县霄云镇4个村有3个烟花爆竹零售点超量储存烟花爆
竹232件。执法人员立即责令3家超量储存零售点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并责成金乡县安监局对违法零售点按处罚上限各处罚款5000元。

潍坊市临朐县天汇生物助剂有限公司在《安全生产许可证》已过
期且未办理完延期手续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生产，且该公司擅自改变厂
区内空置房用途，将其作为仓库使用，存放8吨违规生产的邻苯二甲
酰亚胺。执法人员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生产，消除安全隐患，限期补
办延期手续，责成临朐县安监局对其依法罚款5万元。

为加强社会监督，鼓励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生产工作，2015年
10月省政府办公厅制定下发《山东省安全生产举报管理办法》。2015
年11月，省安监局联合省财政厅依据新的举报管理办法，对2012年印
发的《山东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新《山
东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将举报奖励金额从1千元至3万元大幅度
提高到2千元至20万元。

省安全生产监察总队总队长李保民表示，“12350”是全国统
一的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拨打电话举
报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和各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经营行为，也欢迎
通过信件、传真、网络等形式进行举报。对群众反映的每一个问
题，安监部门都将依法依规立即予以严肃查处。同时，安监部门
鼓励实名举报，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严格保密，对查实的实名举报
及时兑现举报奖金。

安全生产实名举报
最高可奖20万
我省奖励3名举报人

□记者 齐静 报道
本报济南1月14日讯 记者今天采访获悉，为了便于群众监督执

法，省政府法制办在新开发的“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平台”
上，增加了在线查询和投诉举报功能，公众可以通过扫描省政府法
制办官网上的“执法监督”二维码或者扫描执法人员持有的执法证
副卡上的二维码，下载“执法监督公众版”手机客户端，登录“山
东省政府法制网”界面后，实现对执法证件真伪、执法人员信息等
进行即时验证，还能对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投诉和举报。

省政府法制办行政执法监督处处长孙成文介绍，行政执法监督
管理平台，集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资格管理、执法人员信息动态管
理、执法证件信息查询、公民投诉举报等功能于一体。公众可以在
查询界面直接输入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证号，也可以扫描查询界面
右下方的二维码，均能显示行政执法人员姓名、工作单位、执法区
域、执法证号等相关信息。如果没有显示执法人员信息，说明执法
证不存在，当事人可以举报或者拒绝执法。

扫二维码
可查执法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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